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 

YANZHOU COAL MINING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1171） 
 

海外監管公告  

於其他市場披露的資料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的披露義務而作出。  

 

茲載列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日期為2021年8月11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

和公司網站（www.yanzhoucoal.com.cn ）刊登的《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二次臨時股

東大會會議材料》，僅供參閱。  
 

 

 
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山東省鄒城市 

2021年8月11日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劉健先生、吳向前先生、趙青春先生、賀敬先生及王若林先生，而本公司的
獨立非執行董事爲田會先生、朱利民先生、蔡昌先生及潘昭國先生。 

http://www.sse.com.cn/
http://www.yanzhoucoa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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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时间：2021年 8 月 20 日上午 8:30  

会议地点：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 949 号公司总部 

召 集 人：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席：李伟 

会议议程： 

一、 会议说明 

二、 宣读议案 

1． 关于储架式发行公司债券方案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2． 关于选举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3． 关于选举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的议案。 

三、 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审议议案、填写投票卡、验票 

四、 会议主席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五、 签署股东大会决议 

六、 

七、 

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当选董事、监事签署法律文件 

八、 会议闭幕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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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 州 煤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之一 

 

关于储架式发行公司债券方案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兖州煤业”“公司”）是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首批公司债券优质发行人，

在发行渠道、债券种类、文件申报、监管审批、创新发行等方面

享有“绿色通道”。为充分利用上述优势，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公司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申报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300 亿元各类公司债券（“本次发行”）。现将相关事项汇报如

下： 

一、本次发行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及上交所关于储架式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

（“法律法规”），兖州煤业符合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公司债券的

条件。 

二、本次发行方案及授权事项 

本次发行方案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发行规模及发行方式 

拟申报债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亿元（含 300亿元）；

发行有效期为 24 个月，采取分期方式发行。 

（二）债券期限 

拟申报发行债券期限不超过 15 年（含 15 年），可以为单一

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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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确

定。 

（三）发行品种 

一般公司债券、可续期债券、绿色公司债券等债券种类，具

体发行品种根据公司需求情况再行确定。 

（四）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拟申报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五）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拟采用固定利率形式，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六）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公司债券在债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拟申报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

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七）付息、兑付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八）担保情况 

无担保。 

（九）承销方式 

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十）发行对象 

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合格投资者。 

（十一）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十二）上市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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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发行结束后，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发行方式和市场情况

确定发行完成后的上市安排。 

（十三）授权事项 

为有效协调本次发行过程中的具体事宜，提请股东大会同意

一般并无条件地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转授权

人士）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意见建议，在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全权办

理本次发行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

大会决议，根据公司和债券市场具体情况，制定和调整本次发行

具体方案及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债券品种、发行规模、发行

方式、发行数量、债券期限、票面金额、发行价格、债券利率或

其确认方式、偿债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不向股东分配利润等）、

发行安排（包括分期发行期数与数量等）、发行时间、评级安排、

担保情况、承销方式、具体申购办法、具体配售安排、票面利率

调整条款或赎回条款（如适用）、回售条款（如适用）、偿付顺

序、还本付息方式、募集资金用途、债券上市等与本次发行有关

的全部事宜； 

2.决定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发行申报事宜，以及在本次

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所涉及公司债券的上市、还本付息等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发行

及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

于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上市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等）

以及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则进行相关信息披露

（包括但不限于初步及最终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备忘录、与公司境

内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相关的所有公告、通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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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受托管

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4.办理本次发行的一切申报及上市事项（如适用）， 包括

但不限于根据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公司境内债

务融资工具发行、上市的申报材料，签署相关申报文件及其它法

律文件； 

5.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需由股东大会重

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转授

权人士）依据监管部门意见、政策变化，或市场条件变化，对与

本次发行有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

进行本次发行的全部或者部分发行工作； 

6.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授权的基础上，同意授权董事会并由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转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且

上述未提及到的其他有关事宜； 

7.上述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如公司在授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备案、

注册或登记的（如适用），则公司可在该等批准、许可、备案、

注册或登记的（如适用）确认的有效期内完成本次发行或部分发

行，就有关发行或部分发行的事项，上述授权有效期延续到该等

发行或者部分发行完成之日止。 

三、审批事项 

根据上市地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发行须经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

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为通过。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代理人审议。如无不妥，请批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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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行方案及授权事项。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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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 州 煤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之二 

 
关于选举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1.公司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 

2.非职工代表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 

3.非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一般情况下由公司董事会以提案

方式提交股东大会。 

根据工作需要，公司现需补选 4 名董事。经公司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提议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

现提名李伟、肖耀猛、祝庆瑞、黄霄龙各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

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为通过。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代理人审议。如无不妥，请批准李

伟、肖耀猛、祝庆瑞、黄霄龙各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起至选举产生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的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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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伟，出生于 1966 年 9 月，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工学博

士，山东能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先生于 1988 年加入前

身公司，1996 年 12 月任兖矿集团鲍店煤矿副矿长，2002 年 5 月

任兖矿集团战略资源开发部重组处处长，2002 年 9 月任兖矿锡

林能化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2004 年 3 月主持

鲍店煤矿党政全面工作，2004 年 9 月任鲍店煤矿党委副书记、

矿长，2007 年 8 月任南屯煤矿党委副书记、矿长，2009 年 8 月

任兖矿集团副总工程师兼安全监察局副局长，2010 年 4 月任兖

矿集团副总经理、安全监察局局长，2015 年 5 月任兖矿集团党

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2016 年 6月任本公司副董事长，2020

年 8 月任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2021

年 6 月任山东能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先生毕业于北京科

技大学。 

肖耀猛，出生于 1972 年 3 月，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工程

硕士，本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肖先生于 1994 年加入前身公

司，2013 年任本公司东滩煤矿安全监察处处长，2014 年任贵州

五轮山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6 年任兖矿贵州能化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贵州五轮山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 年 7

月任本公司济宁三号煤矿矿长，2020年 4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21 年 7 月任本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肖先生毕业于中国矿

业大学。 

祝庆瑞，出生于 1966 年 2 月，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工学

博士，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祝先生于 1990 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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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鲁南化肥厂，2003 年任兖矿国泰化工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2007 年任兖矿国泰化工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09 年任兖州煤业

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化工项目筹备处主任，2013

年任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内蒙古荣信化工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2014 年任兖州煤业

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内蒙古荣信化工公司党委书记、

执行董事、总经理，2015 年任兖矿煤化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董事、总经理，2016 年任兖矿化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

事、总经理，2018 年任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总经理，2020 年任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祝先生毕

业于华东理工大学。 

黄霄龙，出生于 1977 年 11 月，高级经济师，法律硕士，本

公司董事会秘书。黄先生于 1999 年加入前身公司，2006 年任本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08年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处级秘书，

2012 年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处长，2013 年任原山东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股权改革改制办公室处长，2016 年任东莞市海昌实

业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20 年 8 月任山东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部务委员，2021年 7月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黄先生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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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 州 煤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之三 

 
关于选举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1.公司监事会由六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

一人； 

2.非职工代表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 

3.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一般情况下由公司监事会以提案

方式提交股东大会。 

根据工作需要，公司现需补选 1 名监事。经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现提名朱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

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为通过。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代理人审议。如无不妥，请批准朱

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

会结束之日起至选举产生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股东大会结束之

日止。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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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监事候选人简历 

 

朱昊，出生于 1971 年 10 月，高级经济师，山东能源集团运

营管理部部长。朱先生 2001 年任新汶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孙村煤

矿总经济师，2007 年任新汶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孙村煤矿党委委

员、总经济师，2010 年任新汶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

主任，2012 年任新汶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部长兼督查

办公室主任，2014 年任原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绩效运营部副

总经理，2017 年任原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经济运行部部长，

2020 年 8 月任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朱先生

毕业于山东大学。 

 




